福建省女子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女监狱减字第135号

罪犯黄乌鸡，女，1963年10月24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捕前经商。
福建省泉州市丰泽区人民法院于2020年11月26日作出（2020）闽0503刑初272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黄乌鸡犯组织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00元。追缴被告人黄乌鸡的违法所得人民币579308元，上缴国库。宣判后，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3月12日作出（2021）闽05刑终396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人黄乌鸡的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19年11月22日起至2029年11月21日止。2021年4月19日交付福建省女子监狱执行刑罚。2024年2月22日，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4）闽01刑更603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五个月，2024年2月22日送达。现刑期至2029年6月21日止。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情形，但经民警教育，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61分，本轮考核期2023年11月至2025年11月累计获考核分 2559分，合计获得考核分 2620分，表扬2次，物质奖励 2次；间隔期2024年2月22日至2025年11月，获考核分2126分。考核期内违规4次，累计扣考核分9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完毕。其中本次提请向福建省泉州市丰泽区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480000元、违法所得人民币579308元。福建省泉州市丰泽区人民法院于2025年10月24日财产性判项复函载明：被执行人黄乌鸡已履行完毕本案所有债务。
本案于2026年3月4日至2026年3月10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黄乌鸡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黄乌鸡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伍份

                                    福建省女子监狱
二〇二六年三月十六日
 




福建省女子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女监狱减字第136号

罪犯苏友清，女，1978年9月4日出生，汉族，中专文化，捕前无职业。
福建省晋江市人民法院于2021年11月1日作出（2021）闽0582刑初1270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苏友清犯组织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七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40000元。宣判后，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12月28日作出（2021）闽05刑终1720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1年11月1日起至2027年5月31日止。2022年2月18日交付福建省女子监狱执行刑罚。2024年4月23日，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4）闽01刑更1225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三个月，2024年4月26日送达。现刑期至2027年2月28日止。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情形，但经民警教育，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 195分，本轮考核期2024年1月至2025年11月累计获考核分2311分，合计获得考核分2506分，表扬1次，物质奖励3次；间隔期2024年4月26日至2025年11月，获考核分1898分。考核期内违规 3 次，累计扣考核分 3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完毕。
本案于2026年3月4日至2026年3月10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苏友清予以减刑四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苏友清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伍份

                                   福建省女子监狱
二〇二六年三月十六日








福建省女子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女监狱减字第125号

罪犯张小坚，女，1991年1月27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捕前系务工。
福建省晋江市人民法院于2024年10月18日作出（2024）闽0582刑初1990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张小坚犯走私、贩卖、运输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8000元（已缴纳）。宣判后，同案其他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12月18日作出（2024）闽05刑终1293号刑事裁定，准许上诉人陈咪咪撤回上诉。刑期自2024年4月18日起至2026年7月17日止。2025年1月20日交付福建省女子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5年1月20日至2025年11月累计获考核分860分，表扬1次；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完毕。
本案于2026年3月4日至2026年3月10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张小坚予以减刑二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张小坚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伍份

                                      福建省女子监狱
                                    二〇二六年三月十六日
















福建省女子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女监狱减字第126号

罪犯郑丽敏，女，1995年4月8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捕前系农民。
福建省仙游县人民法院于2022年3月1日作出（2021）闽0322刑初1227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郑丽敏犯组织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67454元。责令被告人郑丽敏退出非法获利人民币33727元。宣判后，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6月13日作出（2022）闽03刑终231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1年7月18日起至2026年8月9日止。2022年9月20日交付福建省女子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偶有违规情形，但经民警教育，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2年9月20日至2025年11月累计获考核期3698分，表扬4次，物质奖励2次；考核期内违规1次，累计扣考核分1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已缴纳罚金人民币4557.6元。其中本次提请向福建省仙游县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4557.6元。该犯考核期月均消费人民币137.12元，账户可用余额人民币248.76元。福建省仙游县人民法院于2025年11月27日财产性判项复函载明：被执行人郑丽敏家属代缴交罚金4557.6元，其余尚未履行；退出非法获利履行情况：全部未履行。被执行人郑丽敏名下暂无可供执行的财产。暂未发现被执行人郑丽敏存在拒不交代赃款、赃物去向情节；暂未发现存在隐瞒、藏匿、转移财产情节；暂未发现存在妨害财产性判项执行情节；暂未发现存在拒不申报或者虚假申报财产情况情形。
该犯财产性判项义务履行金额未达到其个人应履行总额30%，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三个月。
本案于2026年3月4日至2026年3月10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郑丽敏予以减刑四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郑丽敏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伍份

                                      福建省女子监狱
                                    二〇二六年三月十六日




福建省女子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女监狱减字第137号

罪犯刘显荣，女，1980年1月3日出生，汉族，文盲。
福建省福清市人民法院于2014年9月26日作出（2014）融刑初字第819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刘显荣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30000元，继续追缴被告人刘显荣的非法所得人民币1500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刑期自2014年3月22日起至2029年3月21日止。2014年10月16日交付福建省女子监狱执行刑罚。2017年8月21日，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闽01刑更3761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七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三年不变。2019年7月25日，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闽01刑更4383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七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三年不变。2023年6月12日，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3）闽01刑更2284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三年不变，2023年6月14日送达，现刑期至2027年7月21日止。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由于文化程度低由本人口述，他犯代写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偶有违规情形，但经民警教育，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401分，本轮考核期2023年3月至2025年11月累计获考核分3489分，合计获得考核分3890分，表扬5次，物质奖励1次；间隔期2023年6月14日至2025年11月，获考核分3041分。考核期内违规1次，累计扣考核分1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完毕。其中本次提请向福建省福清市人民法院缴纳没收财产人民币26000.01元。
本案于2026年3月4日至2026年3月10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刘显荣予以减刑八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三年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刘显荣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伍份

                                     福建省女子监狱
二〇二六年三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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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女子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女监狱减字第138号

罪犯杨荣方，女，1992年2月15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捕前务工。
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9月25日作出(2023)闽0111刑初565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杨荣方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宣判后，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11月28日作出（2023）闽01刑终953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3年3月9日起至2029年9月8日止。2024年3月19日交付福建省女子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偶有违规情形，但经民警教育，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生产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3月19日起至2025年11月累计获考核分1954.3分，表扬3次；考核期内共违规扣分3次，累计扣考核分5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已执行完毕，其中本次向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10000元。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人民法院于2025年9月18日财产性判项复函载明：被执行人杨荣方家属代为缴纳罚金人民币10000元，该案已执行完毕。
本案于2026年3月4日至2026年3月10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杨荣方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杨荣方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伍份
福建省女子监狱
二〇二六年三月十六日




福建省女子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女监狱减字第139号

罪犯沈鑫，女，1986年11月16日出生，汉族，大学本科文化，捕前无固定职业。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于2015年12月4日作出（2015）芗刑初字第384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沈鑫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00元。宣判后，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3月22日作出（2016）闽06刑终17号刑事裁定，撤销判决发回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重新审判。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9月22日作出（2016）闽0602刑初357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沈鑫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00元。宣判后，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1月21日作出（2017）闽06刑终24号刑事判决，撤销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2016）闽0602刑初357号刑事判决，上诉人沈鑫无罪。宣判后，福建省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1月10日作出（2018）闽刑再6号刑事判决，撤销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闽06刑终24号刑事判决和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2016）闽0602刑初357号刑事判决；以原审被告人沈鑫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00元。刑期自2019年12月19日起至2027年2月1日止。2020年7月21日交付福建省女子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情形，但经民警教育，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生产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0年7月21日至2025年11月累计获考核分6137.5分，表扬5次，物质奖励5次；违规4次，累计扣考核分23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人民币5662元。本次提请向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5662元。该犯考核期月均消费人民币229.90元，账户可用余额人民币535.12元。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于2025年12月3日财产性判项复函载明：沈鑫财产性判项履行到位金额为人民币5662元；目前暂未发现被执行人存在拒不申报或虚假申报；目前暂未发现执行阶段存在隐瞒、藏匿、转移财产情形；目前暂未发现存在妨害财产性判项执行情形；暂未发现执行阶段存在拒不交代赃款、赃物去向情形；福建法院执行案件流程信息管理系统查控暂无可供执行财产。
该犯财产性判项义务履行金额未达到其个人应履行总额30%，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三个月。
本案于2026年3月4日至2026年3月10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沈鑫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沈鑫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伍份
福建省女子监狱
二〇二六年三月十六日
福建省女子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女监狱减字第141号

罪犯林萍溶，女，1994年6月2日出生，汉族，专科文化，捕前系某公司主管。
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人民法院于2021年10月8日作出（2021)闽0111刑初518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林萍溶犯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0元；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8000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8000元，继续追缴被告人林萍溶违法所得人民币59958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宣判后，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12月20日作出（2021）闽01刑终1245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19年4月9日起至2029年4月8日止。2022年2月21日交付福建省女子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情形，但经民警教育，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生产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2年2月21日至2025年11月累计获考核分3846分，表扬3次，物质奖励3次；违规8次，累计扣考核分14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人民币10600元；其中本次提请向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人民法院缴纳人民币10600元。该犯考核期月均消费人民币214.34元，账户可用余额人民币708.54元。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人民法院于2025年11月20日财产性判项复函载明：经查，在执行过程中，被执行人林萍溶于2025年9月24日向我院缴纳人民币600元，林萍溶于2025年11月20日向我院缴纳人民币10000元。未发现被执行人林萍溶名下有其他可供执行的财产；暂未发现被执行人林萍溶有拒不交代赃款、赃物去向的情形；暂未发现被执行人林萍溶有隐瞒、藏匿、转移财产情形；暂未发现被执行人林萍溶有妨碍财产性判项执行情形；暂未发现被执行人林萍溶有拒不申报或者虚假申报财产情况情形。
该犯财产性判项义务履行金额未达到其个人应履行总额30%，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三个月。
本案于2026年3月4日至2026年3月10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林萍溶予以减刑三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林萍溶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伍份
福建省女子监狱
二〇二六年三月十六日

福建省女子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女监狱减字第127号

罪犯李美元，女，1973年11月18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捕前无业。
福建省厦门市翔安区人民法院于2024年8月2日作出(2024)闽0213刑初299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李美元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四个月，处罚金人民币25000元。刑期自2024年3月5日起至2026年7月4日止。2025年1月20日交付福建省女子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5年1月20日至2025年11月累计获考核分840分，表扬1次；无违规扣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完毕。
本案于2026年3月4日至2026年3月10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李美元予以减刑二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李美元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伍份

福建省女子监狱
二〇二六年三月十六日

福建省女子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女监狱减字第142号

罪犯林夏婷，女，1991年6月8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捕前无业。曾于2010年9月28日因犯贩卖毒品罪被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判处拘役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元，于2010年11月9日刑满释放，系毒品再犯。
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12月30日作出（2016）闽02刑初113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林夏婷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10000元。宣判后，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4月18日作出（2017）闽刑终90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16年3月25日起至2031年3月24日止。2017年6月22日交付福建省女子监狱执行刑罚。2020年8月20日，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0）闽01刑更2392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二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五年不变。2024年4月22日，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4）闽01刑更1257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三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五年不变，2024年4月23日送达。现刑期至2030年10月24日止。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情形，但经民警教育，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115分，本轮考核期2024年1月至2025年11月累计获考核分2314.4分，合计获得考核分2429.4分，表扬1次，物质奖励3次；间隔期2024年4月23日至2025年11月，获考核分1926.4分。考核周期内违规3次，累计扣考核分5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10000元。
该犯系毒品再犯罪犯，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一个月。
本案于2026年3月4日至2026年3月10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林夏婷予以减刑三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五年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林夏婷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伍份

福建省女子监狱
二〇二六年三月十六日



福建省女子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女监狱减字第145号

罪犯梁春玉，女，1973年2月15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捕前系农民。
福建省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0年9月8日作出（2010）岩刑初字第26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以被告人梁春玉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被告人梁春玉应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严某松等4人共计人民币385873元。宣判后，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0年11月20日作出（2010）闽刑终字第499号刑事附带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核准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被告人梁春玉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死缓考验期自2010年12月10日至2012年12月9日。2010年12月17日交付福建省女子监狱执行刑罚。2013年5月7日，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3）闽刑执字第177号刑事裁定，对其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变。2016年3月17日，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闽刑更53号刑事裁定，对其减为有期徒刑十八年一个月，剥夺政治权利改为七年。2018年7月24日，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闽01刑更3103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八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七年不变。2023年2月27日，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3）闽01刑更775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五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七年不变。2023年3月2日送达。现刑期自2016年3月17日起至2033年3月16日止。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考核期内违规1次，但经民警教育，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247.5分，本轮考核期2022年10月至2025年11月累计获考核分4087分，合计获得考核分4334.5分，表扬6次，物质奖励1次；间隔期2023年3月2日至2025年11月，获考核分3401分。考核期内违规1次，累计扣考核分30分，其中重大违规1次：2024年9月14日因9月10日违反基本规范，有自伤行为，认错态度好的，扣考核分30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已缴纳人民币8000元，其中本次提请向福建省武平县人民法院缴纳赔偿款人民币5000元。该犯考核期月均消费人民币211.23元，账户可用余额人民币949.58元。福建省武平县人民法院于2025年12月1日财产性判项复函载明：被执行人梁春玉在服刑期间分别于2022年9月缴纳3000元，2023年10月缴纳1000元，2025年8月缴纳4000元。以上共计缴纳了8000元，仍有377873元未履行。本院已通过福建法院执行司法查控系统查询本案被执行人名下银行存款、车辆及其他交通运输工具、有价证券、不动产信息及工商登记信息等。暂未发现被执行人存款、车辆、公积金、有价证券、股权、不动产等财产信息。同日向武平县不动产登记中心查询，经查，未发现有不动产登记信息。案件执行过程中暂未发现被执行人具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审查财产性判项执行问题的规定>》第六条第一款第（一）、（二）、（三）、（四）所列情形。
该犯系因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罪犯，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且财产性判项义务履行金额未达到其个人应履行总额30%，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四个月。
本案于2026年3月4日至2026年3月10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梁春玉予以减刑五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七年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梁春玉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伍份
福建省女子监狱
二〇二六年三月十六日
福建省女子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女监狱减字第144号

罪犯黄燕，女，1979年1月7日出生，汉族，高中文化，捕前系某有限公司员工。
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于2022年9月2日作出（2022）闽0203刑初601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因发现判决宣告以前还有其他罪没有判决，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5月16日作出（2023）闽0203刑初271号刑事判决，撤销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2022）闽0203刑初601号刑事判决书中对被告人黄燕“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的缓刑宣告；被告人黄燕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四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判处拘役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元，与前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三年九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3000元；被告人黄燕退缴在案的违法所得人民币4800元予以没收。刑期自2023年2月8日起至2026年11月7日止。2023年10月8日交付福建省女子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考核期内违规5次，但经民警教育，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10月8日至2025年11月累计获考核分2305分，表扬1次，物质奖励2次；违规5次，累计扣考核分35分，其中重大违规1次：2024年5月9日因4月15日违反会见通讯管理规定，会见使用隐语非法传递信息，情节较重，扣考核分25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人民币17800元；其中本次提请向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8000元。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于2025年10月21日财产性判项复函载明：已执行到位黄燕款项共计17800元，黄燕已履行完毕本案执行依据项下付款义务。
本案于2026年3月4日至2026年3月10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黄燕予以减刑三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黄燕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伍份
福建省女子监狱
二〇二六年三月十六日

 

福建省女子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女监狱减字第148号

罪犯陈雪云，女，1977年10月22日出生，汉族，文盲，捕前无固定职业。
福建省福州市长乐区人民法院于2024年2月17日作出（2023）闽0112刑初542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陈雪云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0元，被告人陈雪云的犯罪所得人民币10000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宣判后，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5月13日作出（2024）闽01刑终308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4年8月12日起至2027年11月11日止。2024年8月20日交付福建省女子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由于文化程度低由本人口述，他犯代写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8月20日至2025年11月累计获考核分1330分，获表扬2次；无违规扣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完毕。
本案于2026年3月4日至2026年3月10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陈雪云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陈雪云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伍份

福建省女子监狱
二〇二六年三月十六日






福建省女子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女监狱减字第149号

罪犯李小香，女，1975年11月15日出生，汉族，文盲，捕前无业。
福建省尤溪县人民法院于2023年6月21日作出（2023）闽0426刑初144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李小香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二个月。刑期自2022年8月28日起至2027年10月27日止。2023年7月18日交付福建省女子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bookmark: _Hlk118726879]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由于文化程度低由本人口述，他犯代写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偶有违规情形，但经民警教育，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bookmark: _Hlk100501329]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7月18日至2025年11月累计获考核分2491.5分，物质奖励4次；违规2次，累计扣考核分4分。
本案于2026年3月4日至2026年3月10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李小香予以减刑三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李小香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伍份
福建省女子监狱
 二〇二六年三月十六日











福建省女子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女监狱减字第152号

罪犯吴彩重，女，1971年9月8日出生，汉族，本科文化，捕前系教师。
福建省罗源县人民法院于2018年2月9日作出（2017）闽0123刑初236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吴彩重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十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8000元。追缴被告人吴彩重的违法所得人民币3613969元，分别返还各被害人。宣判后，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5月8日作出（2018）闽01刑终560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16年11月9日起至2027年9月8日止。2018年6月11日交付福建省女子监狱执行刑罚。2023年6月26日，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3）闽01刑更2213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一年不变，2023年6月27日送达。现刑期至2027年3月8日止。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生产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9.5分，本轮考核期2023年3月至2025年11月累计获考核分3298分，合计获得考核分3307.5分，表扬4次，物质奖励1次；间隔期2023年6月27日至2025年11月，获考核分2868分。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人民币271655.02元，其中本次提请向福建省罗源县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4000元。该犯考核期月均消费人民币252.90元，账户可用余额人民币440.80元。福建省罗源县人民法院于2025年10月14日财产性判项复函载明：被执行人吴彩重已缴纳罚金为7000元，已追缴违法所得264655.02元，未发现被执行人吴彩重名下有可供执行的财产，已终结本次执行。暂未发现被执行人吴彩重有拒不交代赃款、赃物去向情形，暂未发现被执行人吴彩重有隐瞒、藏匿、转移财产情形，暂未发现被执行人吴彩重存在妨害财产性判项执行情形，未发现被执行人有拒不申报或者虚假申报财产情况情形。
该犯财产性判项义务履行金额未达到其个人应履行总额30%，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三个月。
本案于2026年3月4日至2026年3月10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吴彩重予以减刑四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一年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吴彩重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伍份
福建省女子监狱
二〇二六年三月十六日

福建省女子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女监狱减字第151号

罪犯杨爱宋，女，1956年1月18日出生，汉族，文盲，捕前无固定职业。系老年犯。
福建省福清市人民法院于2023年8月24日作出（2023）闽0181刑初321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杨爱宋犯拐卖儿童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5000元，继续追缴被告人杨爱宋的违法所得人民币7200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宣判后，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10月16日作出（2023）闽01刑终810号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3年8月29日起至2029年8月26日止。2023年11月20日交付福建省女子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由于文化程度低，由本人口述，他犯代写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偶有违规，经民警教育后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生产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11月20日至2025年11月累计获考核分2191分，表扬2次，物质奖励1次；违规1次，累计扣考核分1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已执行完毕。其中本次提请向福建省福清市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15000元、违法所得人民币7200元。福建省福清市人民法院于2025年11月17日财产性判项复函载明：被告人杨爱宋已缴纳罚金人民币15000元和已追缴杨爱宋违法所得人民币7200元。本院并处罚金和继续追缴杨爱宋违法所得部分已执行完毕，已执行结案。
本案于2026年3月4日至2026年3月10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杨爱宋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杨爱宋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伍份



福建省女子监狱
二〇二六年三月十六日

福建省女子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女监狱减字第150号

罪犯郑娇清，女，1965年8月5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捕前系个体工商户。
福建省罗源县人民法院于2023年7月31日作出（2023）闽0123刑初129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郑娇清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8000元，扣押在案的郑娇清等四被告人退出的违法所得人民币18000元由扣押机关依法返还宝钢德胜钢铁厂。刑期自2023年2月18日起至2026年12月17日止。2023年9月18日交付福建省女子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生产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9月18日至2025年11月累计获考核分2406.5分，表扬3次；物质奖励1次，无违规扣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完毕。福建省罗源县人民法院于2025年10月14日财产性判项复函载明：在执行过程中，郑娇清已缴纳罚金为38000元。被执行人郑娇清所需缴纳罚金部分已全部执行完毕。
本案于2026年3月4日至2026年3月10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郑娇清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郑娇清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伍份



福建省女子监狱
二〇二六年三月十六日









福建省女子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女监狱减字第154号

罪犯卓淑英，女，1975年12月30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捕前无固定职业。
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10月16日作出（2023）闽0111刑初742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卓淑英犯拐卖儿童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0元。被告人卓淑英退出的非法所得人民币153300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刑期自2023年3月2日起至2029年3月1日止。2024年2月20日交付福建省女子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情形，但经民警教育，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2月20日至2025年11月累计获考核分1921.5分，物质奖励3次；违规4次，累计扣考核分10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人民币183300元；其中本次提请向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30000元。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人民法院于2024年5月29日执行案件缴纳证明载明：在执行过程中，被执行人家属已代其向本院缴纳30000元。现本院（2024）闽0111执1588号执行案件罚金部分执行完毕。
本案于2026年3月4日至2026年3月10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卓淑英予以减刑三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卓淑英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伍份



福建省女子监狱
二〇二六年三月十六日





福建省女子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女监狱减字第132号

罪犯郑惠鑫，女，1993年10月2日出生，汉族，中专文化，捕前系务工。
福建省石狮市人民法院于2024年4月23日作出(2024)闽0581刑初124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郑惠鑫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九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5000元（罚金已预缴），被告人郑惠鑫退出在案的违法所得人民币20000元，予以没收，由扣押机关福建省石狮市公安局上缴国库。刑期自2023年7月25日起至2026年4月24日止。2025年1月20日交付福建省女子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5年1月20日至2025年11月累计获考核分860分，物质奖励1次。无违规扣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人民币45000元。
本案于2026年3月4日至2026年3月10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郑惠鑫予以减刑一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郑惠鑫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伍份

                                 福建省女子监狱
二〇二六年三月十六日

福建省女子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女监狱减字第157号

罪犯吴翠青，女，1988年10月10日出生，汉族，大专文化，捕前无业。
福建省南安市人民法院于2023年9月28日作出(2023)闽0583刑初543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吴翠青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十一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00元，责令被告人陈某某、吴翠青、黄某某继续退出违法所得人民币300000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刑期自2022年10月4日起至2028年9月3日止。2024年2月20日交付福建省女子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偶有违规情形，但经民警教育，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2月20日至2025年11月累计获考核分1949.5分，物质奖励3次。考核期内违规2次，累计扣考核分6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人民币800000元，其中本次提请向福建省南安市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500000元、退出违法所得人民币300000元，福建省南安市人民法院于2025年4月1日结案通知书载明：现福建省南安市人民法院（2023）闽0583刑初543号刑事判决书中被执行人吴翠青所负财产刑已经执行完毕，本院据此对本案予以结案。
本案于2026年3月4日至2026年3月10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吴翠青予以减刑三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吴翠青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伍份

                                  福建省女子监狱
二〇二六年三月十六日








福建省女子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女监狱减字第158号

罪犯何玉林，女，1966年10月9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捕前务工。
福建省福清市人民法院于2023年8月30日作出(2023)闽0181刑初694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何玉林犯组织他人偷越国境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0元。刑期自2023年4月14日起至2030年4月10日止。2023年11月20日交付福建省女子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偶有违规情形，但经民警教育，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11月20日至2025年11月累计获考核分2212分，表扬1次，物质奖励2次。考核期内违规2次，累计扣考核分4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人民币50000元，其中本次提请向福建省福清市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50000元，福建省福清市人民法院执行局于2025年10月29日结案证明载明：现被执行人何玉林对于缴纳罚金人民币50000元至今已全部履行完毕。
本案于2026年3月4日至2026年3月10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何玉林予以减刑四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何玉林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伍份

                                 福建省女子监狱
二〇二六年三月十六日


福建省女子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女监狱减字第159号

罪犯罗美，女，1983年5月21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捕前无业。
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9月20日作出(2023)闽0502刑初326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罗美犯放火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刑期自2023年9月27日起至2026年9月11日止。2024年2月20日交付福建省女子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偶有违规情形，但经民警教育，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2月20日至2025年11月累计获考核分1942.5分，物质奖励3次。考核期内违规6次，累计扣考核分14分。
本案于2026年3月4日至2026年3月10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罗美予以减刑二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罗美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伍份

                                 福建省女子监狱
二〇二六年三月十六日

福建省女子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女监狱减字第160号

罪犯周清英，女，1968年8月14日出生，汉族，文盲，捕前务工。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11月25日作出(2016)闽05刑初69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周清英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无期起刑日：2016年12月10日。2017年2月9日交付福建省女子监狱执行刑罚。2020年7月29日，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20）闽刑更185号刑事裁定，对其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二年，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十年。2023年8月29日，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3）闽01刑更3309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十年不变，2023年8月30日送达。现刑期自2020年7月29日起至2042年1月28日止。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558分，本轮考核期2023年5月至2025年11月累计获考核分3115分，合计获考核分3673分，表扬3次，物质奖励3次；间隔期2023年8月30日至2025年11月，获考核分2721分。无违规扣分。
该犯系因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罪犯，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一个月。
本案于2026年3月4日至2026年3月10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周清英予以减刑五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十年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周清英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伍份

                                 福建省女子监狱
二〇二六年三月十六日

福建省女子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女监狱减字第161号

罪犯纪亚鹃，女，1978年5月12日出生，汉族，文盲。
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9年10月26日作出(2009)厦刑初字第112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以被告人纪亚鹃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被告人纪亚鹃应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经济损失人民币84750元。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9年12月22日作出（2009）闽刑复字第74号刑事裁定，核准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2009）厦刑初字第112号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被告人纪亚鹃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的刑事附带民事判决。死缓届满日期：2012年1月6日。2010年1月20日交付福建省女子监狱执行刑罚。2012年5月15日，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2）闽刑执字第201号刑事裁定，对其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变。2015年10月16日，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闽刑执字第719号刑事裁定，对其减为有期徒刑十八年一个月，剥夺政治权利改为七年。2018年6月28日，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闽01刑更2685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八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七年不变。2021年3月19日，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1）闽01刑更893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五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七年不变。2023年10月20日，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3）闽01刑更4165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八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七年不变，2023年10月23日送达。现刑期自2015年10月16日至2032年2月15日止。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偶有违规情形，但经民警教育，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200分，本轮考核期2023年7月至2025年11月累计获考核分3204分，合计获考核分3404分，表扬5次；间隔期2023年10月23日至2025年11月，获考核分2760分。考核期内违规1次，累计扣考核分2分。
该犯原判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经济损失已履行人民币84750元。
该犯系因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罪犯，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一个月。
本案于2026年3月4日至2026年3月10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纪亚鹃予以减刑七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七年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纪亚鹃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伍份

                                 福建省女子监狱
二〇二六年三月十六日

福建省女子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女监狱减字第162号

罪犯曾茶兰，女，1989年11月15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捕前务工。
福建省晋江市人民法院于2019年3月18日作出（2019）闽0582刑初42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曾茶兰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刑期自2018年9月8日起至2028年9月7日止。2019年4月10日交付福建省女子监狱执行刑罚。2022年2月23日，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2）闽01刑更675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七个月。2024年4月25日，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4）闽01刑更1313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七个月，2024年4月26日送达。现刑期至2027年7月7日止。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情形，但经民警教育，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285.6分，本轮考核期2024年1月至2025年11月累计获考核分2473.5分，合计获考核分2759.1分，表扬4次；间隔期2024年4月26日至2025年11月，获考核分2031.2分。考核期内违规3次，累计扣考核分10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人民币10000元。
本案于2026年3月4日至2026年3月10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曾茶兰予以减刑七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曾茶兰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伍份

                                福建省女子监狱
二〇二六年三月十六日

福建省女子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女监狱减字第163号

罪犯王艳青，女，1989年4月26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捕前无业。
福建省泰宁县人民法院于2023年12月27日作出(2023)闽0429刑初108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王艳青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宣判后，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3月18日作出（2024）闽04刑终45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3年8月7日起至2027年2月6日止。2024年8月19日交付福建省女子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8月19日至2025年11月累计获考核分1362.5分，表扬2次。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6年3月4日至2026年3月10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王艳青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王艳青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伍份

                                福建省女子监狱
二〇二六年三月十六日

福建省女子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女监狱减字第164号

罪犯冉崇慧，女，1962年8月6日出生，汉族，高中文化，捕前无业。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7年1月4日作出（2006）榕刑初字第204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冉崇慧犯贩卖、运输毒品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从被告人冉崇慧的身上查获的人民币2900元、港币100元，以及工商银行卡上被冻结的人民币114114.64元，予以没收，由扣押机关福建省福州市公安局负责上缴国库。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7年4月17日作出（2007）闽刑复字第17号刑事裁定，核准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6）榕刑初字第204号以贩卖、运输毒品罪，判处被告人冉崇慧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的刑事判决。死缓届满日期：2009年4月23日。2007年5月17日交付福建省女子监狱执行刑罚。2009年10月13日，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09）闽刑执字第558号刑事裁定，对其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变。2013年8月26日，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3）闽刑执字第630号刑事裁定，对其减为有期徒刑十九年三个月，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八年。2016年1月12日，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闽01刑更8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一年七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八年不变。2018年6月28日，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闽01刑更2674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七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八年不变。2021年3月11日，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1）闽01刑更717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八年不变。2023年10月24日，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3）闽01刑更4138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八年不变，2023年10月25日送达。现刑期自2013年8月26日起至2029年9月25日止。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偶有违规情形，但经民警教育，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271分，本轮考核期2023年7月至2025年11月累计获考核分2966分，合计获考核分3237分，表扬4次，物质奖励1次；间隔期2023年10月25日至2025年11月，获考核分2563分。考核期内违规1次，累计扣考核分2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人民币129512.74元；其中本次提请向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2500元。该犯考核期月均消费人民币222.84元，账户可用余额人民币223.00元。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5年12月17日财产性判项复函载明：在执行过程中，被执行人冉崇慧于2025年8月14日主动缴纳部分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2500元，此外未发现被执行人冉崇慧名下有其他可供执行的财产；暂未发现被执行人冉崇慧有拒不交代赃款、赃物去向的情形；暂未发现被执行人冉崇慧有隐瞒、藏匿、转移财产情形；暂未发现被执行人冉崇慧有妨害财产性判项执行情形；暂未发现被执行人冉崇慧有拒不申报或者虚假申报财产情况情形。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12月12日执行裁定书载明：福州刑事审判第二庭依法移送立案执行，移送执行事项为：冉崇慧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已缴纳122012.74元）。
本案于2026年3月4日至2026年3月10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冉崇慧予以减刑四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八年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冉崇慧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伍份

                                 福建省女子监狱
二〇二六年三月十六日
福建省女子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女监狱减字165号

罪犯熊兰英，女，1972年3月4日出生，汉族，文盲，捕前系农民。
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11月21日作出（2012）南刑初字第56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熊兰英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无期起刑日期:2012年12月6日。2012年12月12日交付福建省女子监狱执行刑罚。2016年7月29日，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以（2016）闽刑更567号刑事裁定书，对其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二年，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十年。2019年3月22日，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闽01刑更1442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十年不变。2023年8月29日，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3）闽01刑更3302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五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十年不变，2023年8月30日送达。现刑期自2016年7月29日起至2037年8月28日止。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由于文化程度低且系哑巴，他犯代写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因完全劳动能力丧失，未参加劳动改造。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584分，本轮考核期2023年5月至2025年11月累计获考核分3190分，合计获得考核分3774分，表扬6次；间隔期2023年8月30日至2025年11月，获考核分2760分。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该犯系因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罪犯，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一个月。
本案于2026年3月4日至2026年3月10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熊兰英予以减刑八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十年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熊兰英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伍份

                                   福建省女子监狱
二〇二六年三月十六日

福建省女子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女监狱减字第166号

罪犯连碰珠，女，1963年8月23日出生，汉族，文盲，捕前无业。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0年2月2日作出（2010）泉刑初字第7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以被告人连碰珠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被告人连碰珠应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经济损失人民币138061.5元。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0年4月16日作出（2010）闽刑复字第24号刑事裁定，核准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0）泉刑初字第7号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被告人连碰珠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的刑事判决。死缓考验期自2010年5月5日至2012年5月4日。2010年5月17日交付福建省女子监狱执行刑罚。2012年9月17日，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以（2012）闽刑执字第482号刑事裁定书，对其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变。2022年11月24日，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以（2022）闽刑更441号刑事裁定书，对其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十年。2022年12月15日送达。现刑期自2022年11月24日起至2047年11月23日止。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由于文化程度低由本人口述，他犯代写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情形，但经民警教育，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95分，本轮考核期2022年6月至2025年11月累计获考核分4027分，合计获得考核分4122分，表扬1次，物质奖励5次；间隔期2022年12月15日至2025年11月，获考核分3307分。考核期内违规5次，累计扣考核分27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人民币138061.5元;其中本次提请向福建省泉州市泉港区人民法院缴纳人民币133061.5元。福建省泉州市泉港区人民法院于2025年12月3日财产性判项复函载明:本案于2025年10月20日执行完毕；判决连碰珠应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谢某、廖某某的经济损失人民币138061.5元，法院执行到位人民币138061.5元。
该犯系因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罪犯，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一个月。
本案于2026年3月4日至2026年3月10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连碰珠予以减刑三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十年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连碰珠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伍份
福建省女子监狱
二〇二六年三月十六日
福建省女子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女监狱减字第133号

罪犯余韶飞，女，1981年11月6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捕前无业。
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人民法院于2022年3月25日作出（2021）闽0303刑初98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余韶飞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20000元，责令被告人余韶飞退出违法所得款人民币600000元（冻结在公安机关的被告人余韶飞的银行账户款项予以折抵），依法分别退还各被害人以及后续查明的被害人，扣押在公安机关的赃款、赃物，均予以没收，由扣押机关依法处理。宣判后，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6月17日作出（2022）闽03刑终229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0年12月15日起至2026年12月14日止。2022年7月19日交付福建省女子监狱执行刑罚。2024年9月27日，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24）闽01刑更2699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四个月，2024年9月29日送达。现刑期至2026年8月14日止。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偶有违规情形，但经民警教育，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317.5分，本轮考核期2024年6月至2025年11月累计获考核分1794分，合计获得考核分2111.5分，表扬1次，物质奖励2次；间隔期2024年9月29日至2025年11月，获考核分1397分。考核期内违规2次，累计扣考核分6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完毕。
本案于2026年3月4日至2026年3月10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余韶飞予以减刑四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余韶飞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伍份
                                    福建省女子监狱
二〇二六年三月十六日


福建省女子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女监狱减字第168号

罪犯谷艳玲，女，1972年3月14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捕前无业。
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于2021年2月5日作出（2019）闽0206刑初942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谷艳玲犯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50000元。暂存于法院的违法所得人民币132878.69元，发还厦门市医疗保障中心；暂存于法院的违法所得人民币300000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宣判后，同案其他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6月30日作出（2021）闽02刑终251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19年3月21日起至2027年3月20日止。2021年10月18日交付福建省女子监狱执行刑罚。2024年4月25日，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4）闽01刑更1331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四个月，2024年4月26日送达。现刑期至2026年11月20日止。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144分，本轮考核期2024年1月至2025年11月累计获考核分2348分，合计获得考核分2492分，表扬4次；间隔期2024年4月26日至2025年11月获考核分1935分。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人民币121603元。其中本次提请向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1600元。该犯考核期月均消费人民币243.42元，账户可用余额人民币536.77元。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于2025年12月5日财产性判项复函载明：截止今日，已执行到谷艳玲罚金人民币121603元，并上缴国库。暂存于本院的违法所得人民币132878.69元，已发还厦门市医疗保障中心。暂存于本院的违法所得人民币300000元，已依法没收上缴国库。暂未发现该犯存在拒不交代赃款、赃物去向、隐瞒、藏匿、转移财产、妨害财产性判项执行、拒不申报或者虚假申报财产等情节。经查控系统核实该犯无可供执行财产。
该犯财产性判项义务履行金额未达到其个人应履行总额50%，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二个月。
本案于2026年3月4日至2026年3月10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谷艳玲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谷艳玲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伍份
                                   
福建省女子监狱
二〇二六年三月十六日
福建省女子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女监狱减字169号

罪犯钱晶，女，1983年10月16日出生，汉族，高中文化，捕前无业。曾因寻衅滋事，于2016年9月24日被福建省三明市建宁县公安局处以行政拘留三日。
福建省南安市人民法院于2023年4月27日作出（2022）闽0583刑初1448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钱晶犯绑架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五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刑期自2022年4月14日起至2027年7月6日止。2023年9月18日交付福建省女子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偶有违规情形，但经民警教育，能遵守法律法规
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9月18日至2025年11月累计获考核分2415.5分，表扬2次，物质奖励2次；考核期内违规2次，累计扣考核分3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人民币10000元。其中本次提请向福建省南安市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10000元。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完毕。福建省南安市人民法院于2024年2月29日财产性判项复函载明：被执行人钱晶已履行完毕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刑事财产刑义务，执行到位标的人民币10000元。
本案于2026年3月4日2026年3月10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钱晶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钱晶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伍份
                                   
福建省女子监狱
二〇二六年三月十六日

福建省女子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女监狱减第174号

罪犯朱惠清，女，1967年10月28日出生，汉族，初小文化，捕前无业。曾于2015年6月4日因犯容留他人吸毒罪被福建省长乐市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元，于2015年7月21日刑满释放，系累犯。
福建省霞浦县人民法院于2020年3月2日作出（2019）闽0921刑初479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朱惠清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追缴被告人朱惠清违法所得人民币770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宣判后，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4月27日作出（2020）闽09刑终132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19年3月14日起至2032年3月13日止。2020年7月21日交付福建省女子监狱执行刑罚。2023年12月20日，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3）闽01刑更5341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五个月，2023年12月21日送达。现刑期至2031年10月13日止。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偶有违规情形，但经民警教育，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长期住院，未参加劳动改造。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554分，本轮考核期2023年9月至2025年11月累计获考核分2729分，合计获得考核分3283分，表扬3次，物质奖励2次；间隔期2023年12月21日至2025年11月获考核分2329分。考核期内违规1次，扣考核分1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人民币10770元；其中本次提请向福建省霞浦县人民法院缴纳人民币5770元。福建省霞浦县人民法院于2025年12月26日出具结案通知书载明:朱惠清的罚金人民币10000元、追缴违法所得人民币770元义务已履行完毕。
该犯系累犯，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一个月。
本案于2026年3月4日至2026年3月10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朱惠清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朱惠清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伍份

                                    福建省女子监狱
二〇二六年三月十六日

福建省女子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女监狱减字第177号

罪犯马桂英，女，1952年1月23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捕前系某厂退休职工,老年犯。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16日作出（2019）闽01刑初111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马桂英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宣判后，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5月13日作出（2020）闽刑终25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19年6月26日起至2034年6月25日止。2020年12月21日交付福建省女子监狱执行刑罚。2023年10月20日，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3）闽01刑更4173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四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五年不变，2023年10月23日送达。现刑期至2034年2月25日止。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生产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221.5分，本轮考核期2023年7月至2025年11月累计获考核分2767分，合计获得考核分2988.5分，表扬2次，物质奖励2次。间隔期2023年10月23日至2025年11月，获得考核分2415分。无违规扣分。
该犯系因犯故意杀人罪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罪犯，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一个月。
本案于2026年3月4日至2026年3月10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马桂英予以减刑四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五年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马桂英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伍份
福建省女子监狱
二〇二六年三月十六日












福建省女子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女监狱减字第170号

罪犯吴鑫，女，2007年4月29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捕前系福建某学院学生，犯罪时未满18周岁。
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12月25日作出（2023）闽0105刑初289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吴鑫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刑期自2023年12月21日起至2026年12月20日止。2024年4月19日交付福建省女子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偶有违规，但经民警教育，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4月19日至2025年11月累计获考核分1728分，物质奖励2次；违规4次，累计扣考核分12分。
该犯系未成年罪犯，属于从宽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增加一个月。
本案于2026年3月4日至2026年3月10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吴鑫予以减刑三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吴鑫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伍份

                                    福建省女子监狱
二〇二六年三月十六日









福建省女子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女监狱减字第178号

罪犯林俊清，女，1983年2月13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捕前务工。
福建省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0月28日作出(2019)闽06刑初25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林俊清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宣判后，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4月28日作出（2020）闽刑终37号刑事裁定，准许上诉人林俊清撤回上诉。无期起刑日期：2020年5月15日。2020年7月21日交付福建省女子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情形，但经民警教育，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因长期住院，未参加劳动改造。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0年7月21日至2025年10月累计获考核分4358分，表扬6次，物质奖励1次；违规2次，累计扣考核分25分。
该犯系因故意杀人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罪犯，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
本案于2026年3月4日至2026年3月10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五十七条、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规定，建议对罪犯林俊清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二年，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十年。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林俊清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伍份

福建省女子监狱
二〇二六年三月十六日





福建省女子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女监狱减字第134号

罪犯黄素华，女，1979年7月19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捕前无业。
福建省罗源县人民法院于2015年8月31日作出（2015）罗刑初字第196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黄素华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剥夺政治权利三年，没收财产人民币30000元，扣押的毒资人民币4250元及作案工具等予以没收，由扣押单位依法处理。刑期自2014年12月4日起至2029年12月3日止。2015年9月22日交付女子监狱执行刑罚。2017年12月27日，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闽01刑更7112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七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三年不变。2019年12月23日，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闽01刑更7505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九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三年不变。2021年12月22日，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1）闽01刑更4421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八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三年不变。2023年12月19日，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3）闽01刑更5168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七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三年不变，2023年12月20日送达，现刑期至2027年5月3日止。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偶有违规情形，但经民警教育，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 72.8 分，本轮考核期2023年9月至2025年11月累计获考核分3130.2分，合计获得考核分3203分，表扬4次，物质奖励1次；间隔期2023年12月20日至2025年11月，获考核分2582.2分。考核期内违规  1次，累计扣考核分3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完毕。
本案于2026年3月4日至2026年3月10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黄素华予以减刑七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三年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黄素华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伍份

                                     福建省女子监狱
二〇二六年三月十六日



福建省女子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女监狱减字第128号

罪犯肖雅云，女，1981年11月9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捕前务工。
福建省晋江市人民法院于2023年10月18日作出(2023)闽0582刑初1819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肖雅云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0元；肖雅云退出的违法所得人民币8000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刑期自2023年9月13日起至2026年10月27日止。2024年3月18日交付福建省女子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偶有违规情形，但经民警教育，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3月18日至2025年11月累计获考核分1864分，表扬2次，物质奖励1次；违规1次，累计扣考核分1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完毕。
本案于2026年3月4日至2026年3月10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肖雅云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肖雅云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伍份

福建省女子监狱
二〇二六年三月十六日

福建省女子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女监狱减字第130号

罪犯许玉凤，女，1989年7月22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捕前无业。
福建省安溪县人民法院于2023年12月13日作出（2023）闽0524刑初1315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许玉凤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0元，追缴被告人许玉凤的违法所得款人民币30000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刑期自2023年7月26日起至2026年7月25日止。2024年8月19日交付福建省女子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8月19日至2025年11月累计获考核分1362.5分，获表扬2次；无违规扣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人民币80000元，其中本次提请向福建省安溪县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50000元、违法所得款人民币30000元。福建省安溪县人民法院于2025年9月22日财产性判项复函载明：罪犯许玉凤已在我院缴清罚金50000元及违法所得款项30000元。该案已执行完毕。
本案于2026年3月4日至2026年3月10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许玉凤予以减刑四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许玉凤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伍份

福建省女子监狱
二〇二六年三月十六日










福建省女子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女监狱减字第155号

罪犯杨艺婷，女，2003年11月13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捕前无固定职业。
福建省东山县人民法院于2024年7月16日作出（2024）闽0626刑初85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杨艺婷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元。刑期自2023年12月25日起至2027年3月24日止。2024年8月20日交付福建省女子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偶有违规情形，但经民警教育，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8月20日至2025年11月累计获考核分1355分，表扬1次，物质奖励1次；违规1次，累计扣考核分5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完毕。福建省东山县人民法院于2025年12月29日财产性判项复函载明：被执行人杨艺婷已于2024年7月18日缴清罚金2万元，案件已履行完毕。
本案于2026年3月4日至2026年3月10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杨艺婷予以减刑四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杨艺婷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伍份



福建省女子监狱
二〇二六年三月十六日








福建省女子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女监狱减字第156号

罪犯周一玲，女，1967年5月13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捕前无固定职业。
[bookmark: xq][bookmark: rjsj]福建省东山县人民法院于2019年6月28日作出（2019）闽0626刑初64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周一玲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0元。责令被告人周一玲退赔各被害人未退赔的经济损失共计人民币1161000元。宣判后，福建省东山县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原审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8月29日作出（2019）闽06刑终345号刑事裁定，准许漳州市人民检察院撤回抗诉，上诉人周一玲撤回上诉。刑期自2018年8月15日起至2027年2月14日止。2019年9月24日交付福建省女子监狱执行刑罚。2023年8月29日，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3）闽01刑更3270号刑事裁定，对罪犯周一玲减刑六个月，2023年8月31日送达，现刑期至2026年8月14日止。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情形，但经民警教育，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352.5分，本轮考核期2023年5月至2025年11月累计获考核分3154分，合计获得考核分3506.5分，表扬2次，物质奖励3次；间隔期2023年8月31日至2025年11月，获考核分2754分。考核期内违规2次，累计扣考核分6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人民币15000元；其中本次提请向福建省东山县人民法院缴纳人民币8000元。该犯考核期月均消费人民币253.34元，账户可用余额人民币524.91元。福建省东山县人民法院于2025年12月22日财产性判项复函载明：被执行人周一玲家属于2023年5月4日代其缴纳退赔7000元；于2024年11月7日代其缴纳退赔7000元；福建省女子监狱犯人食堂于2025年10月30日代其缴纳退赔1000元，至今合计退赔15000元。经查，周一玲名下查无可供执行的财产；暂未发现周一玲存在拒不交代赃款、赃物去向情节、存在隐瞒、藏匿、转移财产情节、存在妨害财产性判项执行情节、存在拒不申报或虚假申报财产情形。
本案于2026年3月4日至2026年3月10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周一玲予以减刑二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周一玲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伍份



福建省女子监狱
二〇二六年三月十六日


福建省女子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女监狱减字第131号
罪犯张宇娟，女，1990年4月10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捕前系个体经营户。
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12月26日作出（2017）闽0206刑初934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张宇娟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0元，被告人张宇娟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退赔被害人人民币647966.31元。宣判后，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7日作出（2018）闽02刑终223号刑事判决，维持对上诉人张宇娟定罪部分及第四项判决，撤销对上诉人张宇娟的量刑及第三项判决，以上诉人张宇娟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0元，责令上诉人张宇娟退赔被害人经济损失人民币682099元。刑期自2017年1月19日起至2027年4月18日止。2018年12月21日交付福建省女子监狱执行刑罚。2023年6月27日，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3）闽01刑更2308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六个月,2023年6月29日送达。现刑期至2026年10月18日止。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能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生产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206.3分，本轮考核期2023年3月至2025年11月累计获考核分3520分，合计获得考核分3726.3分，表扬6次；间隔期2023年6月29日至2025年11月，获考核分3094分。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人民币25000元，其中本次提请向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缴纳人民币20000元。该犯考核期月均消费人民币280.91元，账户可用余额人民币778.55元。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于2025年9月9日财产性判项复函载明：经查控系统核实该犯无可供执行财产。截止2025年9月9日，已执行到张宇娟罚金人民币10000元。暂未发现该犯存在拒不交代赃款、赃物去向、隐瞒、藏匿、转移财产、妨害财产性判项执行、拒不申报或虚假申报等情形。
该犯财产性判项义务履行金额未达到其个人应履行总额30%，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三个月。
本案于2026年3月4日至2026年3月10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张宇娟提请减刑六个月。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张宇娟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伍份
福建省女子监狱
二〇二六年三月十六日

福建省女子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女监狱减字第140号

[bookmark: _Hlk100501553]罪犯冯丽丽，女，1992年9月1日出生，汉族，大专文化，捕前经商。
福建省惠安县人民法院于2022年12月27日作出(2022)闽0521刑初573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冯丽丽犯组织他人偷越国境罪，判处有期徒刑九年四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800000元；追缴被告人冯丽丽违法所得人民币800000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宣判后，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4月7日作出（2023）闽05刑终205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2年1月18日起至2031年5月17日止。2023年8月18日交付福建省女子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情形，但经民警教育，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生产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8月18日至2025年11月累计获考核分2586.8分，表扬1次，物质奖励3次；考核期内违规3次，累计扣考核分5分。
[bookmark: _GoBack]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已执行完毕。其中本次提请向福建省惠安县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800000元和违法所得人民币800000元。福建省惠安县人民法院于2025年8月6日财产性判项复函载明：冯丽丽现已执行完毕。判处罚金人民币800000元，已执行到位人民币800000元；追缴违法所得人民币800000元，已执行到位人民币800000元。
本案于2026年3月4日至2026年3月10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冯丽丽予以减刑四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冯丽丽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伍份
福建省女子监狱
二〇二六年三月十六日


福建省女子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女监狱减字第129号

罪犯叶建玲，女，1976年4月23日出生，汉族，文盲，捕前系农民。
福建省龙海市人民法院于2020年10月16日作出(2019)闽0681刑初838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叶建玲犯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元；继续追缴叶建玲等三人的违法所得。宣判后，福建省龙海市人民检察院抗诉，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2月23日作出（2020）闽06刑终470号刑事裁定，撤销福建省龙海市人民法院(2019)闽0681刑初838号刑事判决；发回福建省龙海市人民法院重新审判。福建省漳州市龙海区人民法院于2022年5月25日作出(2021)闽0681刑初197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叶建玲犯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0元；继续追缴叶建玲等三人的违法所得。宣判后，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9月5日作出（2022）闽06刑终337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19年4月4日起至2026年6月3日止。2023年1月18日交付福建省女子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情形，但经民警教育，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1月18日至2025年11月累计获考核分3149分，表扬2次，物质奖励3次；违规4次，累计扣考核分11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人民币30000元，其中本次向福建省漳州市龙海区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30000元。该犯考核期月均消费人民币73.48元，账户可用余额人民币4067.76元。福建省漳州市龙海区人民法院于2025年11月14日财产性判项复函载明：现被执行人叶建玲已按漳州市龙海区人民法院（2021）闽0681刑初197号刑事判决书中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0元的判项全部履行完毕，现案件已作结案处理。至于继续追缴被执行人叶建玲违法所得判项，因未判处具体数额，本院无法执行该判项，另外，本院在执行中未发现被执行人叶建玲存在拒不交代赃款、赃物去向情形；不存在隐瞒、藏匿、转移财产情形；不存在妨害财产性判项执行情形；不存在拒不申报或虚假申报财产情况情形；法院在执行查控中暂未发现有可供执行财产线索。
本案于2026年3月4日至2026年3月10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叶建玲予以减刑二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叶建玲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伍份

福建省女子监狱
二〇二六年三月十六日

福建省女子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女监狱减字第143号

罪犯王晓筠，女，1991年4月28日出生，汉族，中专文化，捕前无业。
福建省石狮市人民法院于2023年8月24日作出（2023）闽0581刑初249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王晓筠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80000元，责令被告人王晓筠退出赃款人民币70000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宣判后，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11月7日作出（2023）闽05刑终1163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3年8月24日起至2028年8月21日止。2024年3月18日交付福建省女子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偶有违规情形，但经民警教育，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3月18日至2025年11月累计获考核1940.4分，表扬3次；违规1次，累计扣考核分3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人民币150000元；其中本次提请向福建省石狮市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80000元、退出赃款人民币70000元。福建省石狮市人民法院执行局于2025年8月25日财产性判项复函载明：执行过程中，王晓筠已向我院足额履行该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所有财产刑义务。
本案于2026年3月4日至2026年3月10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王晓筠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王晓筠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伍份




福建省女子监狱
二〇二六年三月十六日

福建省女子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女监狱减字第146号

罪犯张琼，女，1983年5月23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捕前系个体户。
福建省惠安县人民法院于2023年8月23日作出（2023）闽0521刑初430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张琼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四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5000元，追缴被告人张琼违法所得人民币21209.98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宣判后，同案其他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10月17日作出（2023）闽05刑终1222号刑事裁定，准许上诉人撤回上诉。刑期自2023年7月13日起至2028年11月9日止。2024年3月18日交付福建省女子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偶有违规情形，但经民警教育，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3月18日至2025年11月累计获考核分1917.6分，获表扬3次；考核期内违规1次，累计扣考核分1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人民币46209.98元，其中本次提请向福建省惠安县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25000元、违法所得人民币21209.98元。福建省惠安县人民法院于2025年11月3日财产性判项复函载明：该案现已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罪犯张琼判处罚金人民币二万五千元，已执行到位25000元；追缴被告人张琼违法所得人民币21209.98元，已执行到21209.98元。
本案于2026年3月4日至2026年3月10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张琼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张琼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伍份

福建省女子监狱
二〇二六年三月十六日


福建省女子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女监狱减字第173号

罪犯凌容容，女，1986年11月17日出生，中专文化，捕前系农民。
福建省仙游县人民法院于2022年10月11日作出（2022）闽0322刑初547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凌容容犯组织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5000元。宣告后，同案其他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12月6日作出（2022）闽03刑终519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2年2月22日起至2027年2月21日止。2023年4月19日交付福建省女子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偶有违规情形，但经民警教育，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生产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4月19日至2025年11月累计获考核分3043.3分，表扬3次，物质奖励2次；违规2次，累计扣考核分6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执行。
本案于2026年3月4日至2026年3月10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凌容容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凌容容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伍份
                                     福建省女子监狱
二〇二六年三月十六日









福建省女子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女监狱减字第175号

罪犯赵金花，女，1984年10月7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捕前经商。
福建省南安市人民法院于2023年7月27日作出（2022）闽0583刑初1948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赵金花犯组织他人偷越国境罪，判处有期徒刑九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70000元，追缴被告人赵金花违法所得人民币61000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宣判后，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9月28日作出（2023）闽05刑终1101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2年5月18日起至2031年8月17日止。2024年2月20日交付福建省女子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自2024年2月20日至2025年11月累计获考核分1967.7分，表扬3次，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人民币131000元；其中本次提请向福建省南安市人民法院缴纳人民币131000元。福建省南安市人民法院于2025年12月18日财产性判项复函载明：执行过程中被执行人赵金花已缴纳应承担的罚金人民币70000元、退出违法所得人民币61000元，被执行人赵金花财产性判项已履行完毕。
本案于2026年3月4日至2026年3月10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赵金花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赵金花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伍份
                                     福建省女子监狱
二〇二六年三月十六日



福建省女子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女监狱减字第147号

罪犯吕海霞，女，1979年11月24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捕前无固定职业。曾于2015年3月12日因犯开设赌场罪被福建省福清市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缓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元。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1月20日作出（2019）闽01刑初64号刑事判决，被告人吕海霞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元；犯窝藏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合并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八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元。宣判后，同案其他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12月27日作出（2020）闽刑终102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19年8月28日起至2027年8月27日止。2022年8月19日交付福建省女子监狱执行刑罚。2024年10月29日，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4）闽01刑更2874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四个月，2024年10月29日送达。现刑期至2027年4月27日止。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情形，但经民警教育，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227.5分，本轮考核期2024年7月至2025年11月累计获考核分1740.8分，合计获得考核分1968.3分，表扬3次；间隔期2024年10月29日至2025年11月，获考核分1340.8分。考核期内违规2次，累计扣考核分6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罚金人民币20000元。
本案于2026年3月4日至2026年3月10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吕海霞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吕海霞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伍份

福建省女子监狱
二〇二六年三月十六日





福建省女子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女监狱减字第153号

罪犯吴小美，女，1993年11月16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捕前无业。
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人民法院于2021年9月24日作出（2021）闽0902刑初241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吴小美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60000元，责令被告人吴小美退出非法获利人民币158149.22元，返还被害人。宣判后，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同案其他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11月23日作出（2021）闽09刑终219号刑事裁定，准许宁德市人民检察院撤回抗诉，准许同案其他上诉人撤回上诉，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11月23日作出（2021）闽09刑终219号之一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1年6月22日起至2027年6月21日止。2021年12月21日交付福建省女子监狱执行刑罚。2024年4月25日，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4）闽01刑更1303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四个月,2024年4月26日送达。现刑期至2027年2月21日止。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能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偶有违规情形，但经民警教育，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生产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44.8分，本轮考核期2024年1月至2025年11月累计获考核分2471.2分，合计获得考核分2516分，表扬4次；间隔期2024年4月26日至2025年11月，获考核分2003.7分。考核期内违规1次，累计扣3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人民币2000元；其中本次提请向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1000元。该犯考核期月均消费人民币222.32元，账户可用余额人民币701.04元。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人民法院于2025年10月23日财产性判项复函载明：1、罚金：判决金额60000元，审判阶段缴纳零元，执行阶段缴纳1000元，已上缴国库。2、退赔被害人：责令退出赃款金额158149.22元，审判阶段退出零元，执行阶段退出零元。3、执行过程中，未发现被执行人吴小美存在拒不申报或虚假申报财产情形；未发现被执行人吴小美存在拒不交代赃款、赃物去向情形；未发现被执行人吴小美存在隐瞒、藏匿、转移财产情形；未发现被执行人吴小美存在妨害财产性判项执行情节等情况。4、经法院查控系统核实，未发现被执行人吴小美存在有可供执行的财产。
该犯财产性判项义务履行金额未达到其个人应履行总额30%，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三个月。
本案于2026年3月4日至2026年3月10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吴小美予以减刑四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吴小美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伍份
福建省女子监狱
二〇二六年三月十六日
福建省女子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女监狱减字第167号

罪犯林建珍，女，1984年11月19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捕前系个体。
福建省建瓯市人民法院于2019年5月24日作出（2018）闽0783刑初239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林建珍犯组织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0元。扣押在案的嫖资人民币3246元、苹果手机两部，均由扣押机关依法予以没收；被告人林建珍的犯罪所得人民币30000元应当予以追缴并没收。宣判后，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7月30日作出（2019）闽07刑终223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18年1月8日起至2028年1月7日止。2019年8月12日交付福建省女子监狱执行刑罚。2023年4月26日，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3）闽01刑更1425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七个月，2023年4月28日送达。现刑期至2027年6月7日止。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偶有违规情形，但经民警教育，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649.6分，本轮考核期2022年12月至2025年11月累计获考核分3912.7分，合计获得考核分4562.3分，表扬5次，物质奖励2次；间隔期2023年4月28日至2025年11月获考核分3338.7分。考核期内违规1次，累计扣考核分3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人民币89776.74元。其中本次提请向福建省建瓯市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600元。该犯考核期月均消费人民币285.61元，账户可用余额人民币1394.87元。（2025年12月23日该犯使用狱内账户余额人民币600元缴纳退赔款）福建省建瓯市人民法院于2025年9月19日财产性判项复函载明：根据刑事判决，判处林建珍罚金人民币100000元，追缴违法所得人民币30000元。执行过程中已自动上缴违法所得30000元，本院实际扣划其存款59176.74元，用于缴纳罚金。经法院查控系统核实，未发现被执行人有其他可供执行财产。执行过程中，暂未发现被执行人存在拒不交代赃款、赃物去向情节；暂未发现被执行人存在隐瞒、藏匿、转移财产情节；暂未发现被执行人存在妨害财产性判项执行情节；暂未发现被执行人存在拒不申报或者虚假申报财产情况的情节。
该犯财产性判项义务履行金额达到其个人应履行总额50%，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一个月。
本案于2026年3月4日至2026年3月10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林建珍予以减刑七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林建珍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伍份

福建省女子监狱
二〇二六年三月十六日

福建省女子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女监狱减字第171号

罪犯黄丽萍，女，1980年9月15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捕前无业。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0年6月18日作出（2010）泉刑初字第78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以被告人黄丽萍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被告人黄丽萍应赔偿二名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经济损失人民币410873元。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0年8月19日作出（2010）闽刑复字第42号刑事裁定，核准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0）泉刑初字第78号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被告人黄丽萍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的刑事判决。死缓考验期：2010年9月7日至2012年9月6日。2010年9月17日交付福建省女子监狱执行刑罚。2013年3月7日，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3）闽刑执字第28号刑事裁定，对其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变。2016年12月20日，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闽刑更781号刑事裁定，对其减为有期徒刑十八年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改为七年。2019年4月18日，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闽01刑更2632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八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七年不变。2022年10月26日，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2）闽01刑更3222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五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七年不变，2022年10月26日送达。现刑期自2016年12月20日起至2034年5月19日止。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偶有违规情形，但经民警教育，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生产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37.1分，本轮考核期2022年6月至2025年11月累计获考核分4474.8分，合计获得考核分4511.9分，表扬5次，物质奖励2次。间隔期2022年10月26日至2025年11月，获得考核分3904.8分。考核期内违规2次，累计扣考核分7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人民币85300元，其中本次提请向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缴交人民币2000元，其余未履行。该犯考核期月均消费人民币153.58元，账户可用余额人民币381.65元。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5年11月20日出具财产性判项复函载明：被执行人黄丽萍财产性判项履行情况核查如下：一、目前各项财产性判项履行到位金额为85300元（民事赔偿）；二、被执行人于2025年11月18日申报无财产；三、目前暂未发现执行阶段存在隐瞒、藏匿、转移财产情形；四、目前暂未发现执行阶段存在妨害财产性判项执行情形；五、目前暂未发现执行阶段存在拒不交代赃款、赃物去向情形；六、经执行系统网络查控暂无可供执行财产。
该犯系因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罪犯，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且该犯财产性判项义务履行金额未达到其个人应履行总额30%，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四个月。
本案于2026年3月4日至2026年3月10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黄丽萍予以减刑四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七年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黄丽萍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伍份
                                   福建省女子监狱
二〇二六年三月十六日




福建省女子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女监狱减字第172号

罪犯林云妹，女，1992年6月18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捕前无业。
福建省平潭县人民法院于2020年1月20日作出（2019）闽0128刑初426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林云妹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0元；责令被告人林云妹退赔被害人共计人民币588354元。宣判后，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6月9日作出（2020）闽01刑终577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19年9月7日起至2029年9月6日止。2020年9月21日交付福建省女子监狱执行刑罚。2023年10月20日，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3）闽01刑更4163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五个月，2023年10月23日送达。现刑期至2029年4月6日止。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偶有违规情形，但经民警教育，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生产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260分，本轮考核期2023年7月至2025年11月累计获考核分3199.7分，合计获得考核分3459.7分，表扬5次。间隔期2023年10月23日至2025年11月，获得考核分2788.7分。考核期内违规2次，累计扣考核分4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人民币4200元，其中本次提请向福建省平潭县人民法院缴交人民币3200元，其余未履行。该犯考核期月均消费人民币159.64元，账户可用余额人民币423.82元。福建省平潭县人民法院于2025年12月1日出具复函载明：一、2023年4月25日，林云妹缴纳罚金1000元，2025年4月24日，林云妹缴纳罚金1000元，2025年8月15日，林云妹缴纳罚金2200元，合计共缴纳罚金4200元，原判财产性判项中退赔及剩余罚金尚未执行到位，截止回函之日，本案为因林云妹名下无可供执行的财产，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状态。二、执行过程中暂未发现林云妹存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审查财产性判项执行问题的规定》第六条第一款第（一）（二）（三）（四）项所列情形。
该犯财产性判项义务履行金额未达到其个人应履行总额30%，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三个月。
本案于2026年3月4日至2026年3月10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林云妹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林云妹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伍份
                                   福建省女子监狱
二〇二六年三月十六日





